
歐

淵

社

壹
、
緒
諭

歐
洲
評
議
會
(
白
。
口
口
口
口
。
閃
開
口BM
V叩
)
在
一
九

四
九
年
成
立
之
時
，
師
搗
槳
未
來
入
會
之
會
員
國
，
必
讀

明
白
地
宣
誓
尊
重
人
權
和
追
求
基
本
自
由
。

歐
洲
人
權
協
約
(
吋
伊
叩
開
口
門
。
可

g

口
。
。
口
〈
而
且
門
。
口

。
口
同
Z
E

州
戶
口
只
肌
肉
E
C
E
定
歐
洲
評
議
會
在
這
方
面
所
策

訂
的
第
一
個
國
際
公
約
，
藉
此
不
只
可
真
正
保
障
基
本
人

權
和
自
由
，
並
且
也
因
而
設
立
了
一
個
司
法
機
構
具
有
加

強
會
員
國
履
行
其
誓
言
之
能
力
。
然
而
，
這
個
協
約
只
保

障
到
公
民
和
政
治
權
。

歐
洲
社
會
憲
章
(
吋
伊
何
個
口
門
。Hv
g口
∞
。
n
M且
已

V
t

R
H
m
『
)
是
與
人
權
協
約
對
等
之
公
約
，
用
以
保
障
經
濟

的
和
社
會
的
權
利
。
憲
章
黨
訂
於
一
九
六
一
年
十
月
十
八

白
，
直
至
一
九
六
五
年
二
月
廿
六
日
為
五
個
會
員
國
批
准

後
，
才
開
始
生
效
。

歐
洲
社
會
憲
章
保
證
'
路
公
平
無
歧
個
地
享
有
下
列

基
本
權
利•• 

會

二史已
島主

憲

|
|
工
作
權
，

l
l
合
理
之
工
作
條
件
權
，

|
|
土
作
璟
境
之
安
全
衛
生
權
，

|
|
公
平
報
酬
權
，

|
|
結
社
權
，

|
|
團
體
協
商
(
含
罷
工
)
權
，

|
|
見
畫
、
青
少
年
之
保
護
權
，

l
l
s
職
業
婦
女
保
障
權
，

|
|
職
業
指
導
權
，

|
!
職
業
訓
練
擋
，

|
|
健
康
保
障
權
，

|
|
社
會
安
全
權
，

|
|
社
會
和
醫
療
技
助
權
，

|
|
鑫
得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權
，

|
!
殘
障
者
之
職
業
訓
練
、
重
建
和
社
會
安
置
權
，

|
|
家
庭
之
社
會
、
法
律
和
經
濟
保
障
權
，

l
!
母
親
、
見
章
之
社
會
和
經
濟
保
障
權
'

，
|
|
從
享
有
酬
工
作
權
，

!
l
移
民
勞
工
和
其
家
屬
之
保
障
和
扶
助
權
。

廖
靜
芝
譯

雖
然
，
歐
洲
評
議
會
之
會
員
國
其
社
會
水
準
大
多
已

足
以
可
探
行
憲
章
所
揭
示
之
各
項
權
利
，
然
而
，
由
肝
、
不

同
體
制
以
及
使
市
民
法
國
家
和
一
般
法
國
家
、
高
度
工
業

化
國
家
和
低
度
工
業
化
國
家
採
取
步
聽
一
致
之
困
難
。
因

而
，
在
初
始
之
際
，
按
約
國
並
未
被
賦
予
義
務
去
遵
守
憲

章
上
的
全
部
條
款
。

與
歐
洲
的
人
權
協
約
一
樣
，
社
會
憲
章
亦
建
立
一
個

國
暸
監
督
體
系
，
以
監
督
其
策
約
國
之
實
施
狀
況
。
然
而

，
這
個
經
濟
和
社
會
權
利
監
督
體
系
無
法
自
動
運
作
。
除

了
有
專
責
的
四
個
監
督
機
構
外
，
第
約
國
政
府
每
兩
年
必

獨
對
評
議
會
提
出
報
告
，
二
者
構
成
監
督
網
。
監
督
系
統

已
經
運
作
多
年
，
且
已
成
功
地
改
善
會
員
國
有
關
之
立
法

、
現
定
和
實
施
狀
況
。

這
些
結
果
，
明
白
地
顯
示
歐
洲
社
會
憲
章
將
會
透
過

各
種
具
體
的
管
道
，
以
真
正
地
、
逐
漸
地
揖
高
歐
洲
的
社

會
保
障
程
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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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憲
章
原
文



、
前
…
哥
一
口

歐
洲
評
議
會
的
絞
約
國
，
基
於•• 

|
|
體
認
歐
洲
評
議
會
之
目
的
在
於
團
結
其
會
員
國

，
以
達
成
社
會
安
全
之
維
護
，
實
現
他
們
傳
統
的
理
念
和

原
則
，
但
進
經
濟
和
社
會
之
進
步
，
特
別
是
保
障
和
進
一

步
實
現
人
權
以
及
基
本
自
由
;

|
|
保
障
人
權
和
基
本
自
由
的
歐
洲
協
約
於
一
九
五

0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第
署
於
羅
馬
，
而
議
定
書
則
於
西
元
一

九
五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日
獲
定
於
巴
黎
，
表
示
會
員
國
同
意

保
證
其
人
民
之
公
民
和
政
治
權
，
以
及
其
中
所
指
稱
之
自

由
權
﹒
'

|
|
認
為
社
會
權
利
之
享
有
應
無
種
族
、
膚
色
、
性

別
、
宗
教
、
政
治
、
國
籍
或
社
會
背
景
之
歧
祖
;

|
|
透
過
適
當
之
機
構
和
行
動
，
努
力
改
善
生
活
水

準
'
並
但
進
城
市
、
鄉
村
之
社
會
安
寧
。

(
而
同
意
以
下
之
協
定
:
)

二
、
第
一
篇
(
目
標
〉

按
約
國
必
讀
接
受
並
將
之
當
為
國
家
政
策
目
標
，
透

過
各
種
適
當
的
方
法
去
追
求
，
且
使
下
列
權
利
和
原
則
得

以
有
效
地
質
施•• 

一
、
每
個
人
皆
有
機
會
撞
得
工
作
以
維
持
生
活
。

二
、
每
個
勞
工
皆
有
權
接
取
合
理
的
工
作
條
件
。

三
、
勞
工
皆
可
撞
得
安
全
和
健
康
之
工
作
璟
境
。

四
、
勞
工
有
權
接
取
合
理
的
報
酬
，
以
維
持
自
己
及

家
人
安
遍
的
生
活
。

五
、
勞
資
雙
方
均
得
組
織
國
內
或
國
際
團
體
，
以
保

障
自
身
之
社
經
利
益
。

六
、
勞
資
均
得
進
行
固
體
協
商
。

七
、
兒
童
及
青
少
年
均
可
獲
特
別
保
護
，
以
避
兔
遭

受
身
心
之
危
蝕
。

八
、
職
業
婦
女
在
工
作
中
應
護
特
別
之
保
護
。

九
、
人
人
皆
應
灑
職
業
指
導
，
以
選
擇
適
合
個
人
性

向
和
興
趣
之
工
作
。

十
、
人
人
皆
可
獲
職
業
訓
練
。

十
一
、
人
人
皆
有
權
透
過
各
項
措
施
以
獲
得
健
康
。

十
二
、
勞
工
及
其
家
屬
之
社
會
安
全
權
。

十
三
、
貧
病
者
皆
可
謹
社
會
和
醫
療
扶
助
。

十
四
、
人
人
皆
可
獲
得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。

十
五
、
殘
障
者
皆
可
撞
得
職
業
訓
輯
、
重
建
和
社
會

安
置
。十

六
、
社
會
之
基
本
單
位
|
|
家
庭
，
應
遲
適
當
社

會
、
法
律
和
經
濟
保
護
，
以
保
障
其
發
展
。

十
七
、
母
親
與
兒
童
應
接
適
當
之
社
會
和
經
濟
保
護

。

十
八
、
按
約
國
國
民
在
本
國
及
其
他
按
約
國
揖
內
立

足
點
平
等
，
均
有
公
平
機
會
以
爭
取
任
何
有
酬
工
作
。

十
九
、
來
自
黨
約
國
之
移
民
勞
工
及
其
家
屬
，
在
其

他
按
約
團
結
區
內
仍
應
有
受
保
護
和
扶
助
之
權
。

三
、
第
二
篇
(
籍
，
由
本
篇
條
款

之
實
施
以
保
證
第
一
篇
中

所
揭
示
之
權
利
)

按
約
國
保
證
有
義
務
去
質
施
以
下
章
、
節•• 

第
一
章

工
作
擋

為
確
保
有
效
行
使
工
作
槽
，
黨
約
國
必
讀
保
證

•• 

一
、
去
追
求
和
維
持
高
的
、
穩
定
的
就
業
率
，
以
達

充
分
就
業
的
目
的
﹒
，

二
、
有
效
保
障
勞
工
撞
得
工
作
維
持
生
活
之
權
利
;

三
、
建
立
或
維
持
勞
工
免
費
之
就
業
服
務
;

四
、
提
供
或
促
進
適
當
的
職
業
指
導
、
訓
練
和
重
建

。

第
二
章

合
理
工
作
條
件
權

- 39 一

為
臨
保
有
效
行
使
合
理
工
作
條
件
權
，
按
約
國
得
保

證
:

一
、
提
拱
合
理
的
每
日
及
每
過
工
作
時
數
，
並
將
每

過
工
作
天
數
減
至
可
增
加
生
產
力
之
程
度
﹒
，

二
、
例
假
日
仍
需
提
供
薪
水
;

三
、
每
年
至
少
兩
個
星
期
有
薪
水
的
休
假
日
;

四
、
位
自
工
作
需
付
加
班
費
，
對
從
事
危
險
或
有
害

健
康
之
工
作
者
，
得
減
少
其
工
時
;

五
、
儘
可
能
確
使
每
過
休
息
日
與
當
地
或
按
國
傳
統

習
悅
之
休
息
日
相
符
。

第
三
章

工
作
環
壞
之
安
全
樹
生
擋

為
確
保
工
作
璟
揖
之
安
全
衛
生
權
得
以
有
效
行
使
，

績
約
國
保
證•• 

一
、
公
佈
安
全
備
生
按
現
;



-
T
透
過
各
種
監
督
措
施
以
監
督
按
現
之
實
施
狀
況

一
一
一
、
規
劃
改
善
工
業
安
全
衛
生
之
措
施
，
得
諮
訶
勞

資
團
體
。第

四
章

公
平
報
酬
權

為
確
保
有
效
行
使
公
平
報
酬
權
，
緩
約
國
保
證
•• 

一
、
承
認
勞
工
有
權
接
合
理
報
酬
，
使
其
和
家
人
能

接
安
適
之
生
活
;

二
、
發
工
有
權
在
加
班
或
特
殊
工
作
時
間
時
，
狸
取

較
高
之
工
資
﹒
，

三
、
男
女
同
工
同
酬
;

四
、
在
解
僱
勞
工
前
，
讀
給
予
合
理
的
通
知
時
間
;

五
、
只
有
在
國
家
法
規
之
現
定
或
團
體
協
約
所
議
定

或
仲
裁
所
裁
定
之
條
件
下
，
才
可
減
少
工
資
。

這
些
權
利
之
行
使
，
讀
透
過
自
由
地
團
體
協
商
、
法

定
的
工
資
結
構
或
其
他
適
合
國
家
情
況
的
方
法
，
方
可
連

成
。

第
五
章

吉
士
甚

﹒
祖
訓
﹒
-
宵
"
4
#
﹒

為
確
保
或
但
進
勞
資
雙
方
組
織
和
參
加
地
方
性
、
全

國
性
或
國
際
性
團
體
之
自
由
，
以
保
障
其
經
濟
和
社
會
利

益
，
按
約
國
所
施
行
的
國
家
法
律
不
應
去
削
弱
此
一
自
由

ρ

同
時

.

，
本
章
所
保
證
之
事
項
，
更
應
具
體
地
規
定
在
接

約
國
之
法
律
或
規
章
之
中
。

第
六
章

團
體
協
商
權

為
確
保
團
體
協
商
權
之
有
效
行
使
，
按
約
國
保
證
•• 

一
、
但
進
勞
資
雙
方
的
聯
合
協
商
會
;

二
、
但
進
勞
資
團
體
雙
方
的
意
類
仲
裁
機
繕
，
以
團

體
協
商
的
方
法
，
去
議
定
僱
用
薪
水
和
條
件
之
一
規
則
﹒
?

三
、
建
立
和
使
用
適
當
的
調
停
和
志
願
仲
裁
機
構
，
，

以
控
成
勞
資
爭
議
之
解
決
。

四
、
勞
資
可
謀
取
協
商
行
動
，
包
含
罷
工
權
，
以
解

決
權
利
事
項
之
街
突
。

第
七
章

兒
童
和
青
少
年
之
保
護
權

為
確
保
見
童
和
青
少
年
保
護
權
之
行
使
，
策
約
國
保

證

一
、
最
低
受
僱
年
齡
應
為
十
五
歲
，
童
工
規
定
從
事

不
損
及
其
健
康
、
心
智
和
教
育
的
較
輕
易
工
作
;

二
、
對
於
較
具
危
險
性
或
有
損
健
康
之
王
作
，
其
受

僱
者
年
齡
應
提
高
﹒
，

一
二
、
尚
在
接
受
義
務
教
育
者
，
不
得
從
事
任
何
會
剝
‘

奪
其
受
教
育
權
益
之
工
作
﹒
，

四
、
十
六
歲
以
下
勞
工
之
工
時
應
予
限
制
，
以
適
應

其
發
展
需
要
，
特
別
是
其
職
業
訓
視
之
需
要
;

五
、
少
年
勞
工
和
學
徒
略
有
合
理
的
工
資
或
其
他
適

當
之
補
貼
;

'六
、
僱
主
應
允
許
少
年
勞
工
使
用
正
常
工
作
時
間
每

加
職
業
訓
綴
，
並
將
之
視
為
正
常
工
作
之
一
部
份
..，

七
、
對
十
尺
歲
以
下
勞
主
提
供
每
年
不
少
於
三
個
星

期
的
休
位
(
有
薪
水
的
)
;

八
、
除
非
是
政
府
法
令
所
允
許
之
特
殊
行
業
，
十
八

歲
以
下
勞
主
不
得
從
事
夜
間
工
作
﹒
，

九
、
、
館
用
十
八
歲
以
下
勞
工
之
行
棠
，
應
依
政
府
規

定
接
受
定
期
的
健
康
壺
驗
;

十
、
確
貸
保
護
兒
童
和
青
少
年
，
免
受
生
理
和
心
理

上
之
危
害
，
特
別
是
直
接
或
間
接
來
自
其
工
作
上
的
危
害
。

第
八
章

職
業
婦
女
之
保
護

為
確
保
職
業
婦
女
保
證
權
之
有
放
行
使
，
按
約
國
保

證
:

一
、
透
過
社
會
安
全
給
付
或
公
共
基
金
給
付
，
提
供

婦
女
生
產
前
後
至
少
十
三
個
星
期
的
有
薪
產
餵
;

二
、
d僱
主
在
婦
女
產
假
前
或
產
值
期
間
提
出
解
僱
通

知
，
是
不
合
法
的
;

三
、
提
供
母
親
足
移
之
休
息
時
間
，
以
照
顧
其
嬰
兒

四
、
規
定
女
工
夜
間
工
作
之
時
間
;

五
、
禁
止
女
工
在
地
下
礦
坑
或
其
他
不
利
其
健
康
、

危
險
和
難
險
的
工
作
場
所
工
作
。

一的一

第
九
章

職
業
指
導
權

為
確
保
職
業
指
導
權
得
以
有
效
行
便
，
黨
約
國
保
證

必
讀
去
提
位
或
但
進
這
種
服
務
，
以
幫
助
所
有
人
(
包
含

殘
障
者
)
解
決
與
個
人
特
質
和
職
業
性
向
有
關
之
職
業
選

擇
和
進
修
等
問
題
，
而
且
比
一
服
務
應
是
兔
費
的
。

第
十
章

職
業
訓
練
權

為
植
保
職
業
訓
線
權
得
以
有
效
行
使
，
按
約
國
保
證

一
、
與
勞
資
雙
方
團
體
諮
商
，
以
提
供
或
促
進
技
術

和
職
業
訓
練
(
包
含
對
殘
障
者
的
)
，
同
時
補
助
高
級
技



術
與
大
學
教
育
.
，

二
、
握
供
或
促
進
學
徒
制
度
，
以
及
其
他
訓
練
青
少1

年
產
與
各
種
行
業
之
訓
練
制
度
﹒
，

二
、
必
須
提
供
或
促
進

•• 

的
適
合
成
人
勞
工
之
訓
練
設
備
;

臼
成
人
勞
工
再
訓
練
之
特
殊
設
備
，
以
為
其
技
術
升

級
或
轉
業
之
需
;

四
、
透
過
下
列
方
法
，
鼓
勵
充
分
使
用
各
項
設
備•• 

科
誠
低
或
免
除
收
費
﹒
'

片
開
對
適
合
之
察
例
，
給
予
經
費
補
助
;

的
日
應
僱
主
之
要
求
，
在
工
作
時
間
中
進
行
補
充
訓
親

的
與
勞
資
團
體
合
作
，
透
過
合
宜
的
監
督
，
以
確
保

學
徒
制
度
和
其
他
培
訓
青
少
年
勞
工
制
度
之
效
度
，
同
時

適
當
保
護
青
少
年
勞
工
。

第
十
一
輩

健
康
保
障
權

為
確
保
健
康
保
障
權
得
以
有
效
行
使
，
黨
約
國
保
證

不
但
直
接
而
且
更
與
各
公
私
團
體
合
作
，
以
採
取
以
下
適

當
措
施

•• 一
、
遠
離
危
害
健
康
之
因
素
;

二
、
提
供
規
勸
和
教
育
設
偽
，
以
促
進
健
康
，
並
加

重
對
健
康
防
治
的
個
人
責
任
﹒
，

三
、
盡
力
預
防
傳
染
病
、
風
土
病
和
其
他
疾
病
。

第
十
二
章

社
會
安
全
權

為
確
保
社
會
安
全
權
之
有
效
行
使
，
錯
約
國
保
證
.• 

一
、
健
立
或
維
持
一
個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;

二
、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必
須
維
持
在
國
際
勞
工
公
約
(

H
E
叩
門
口
凶
神
仙
。
口
巳
廿
州
苦
。
已
門
白
。

D
J
N而P
H
M
G口
)
第
一
。
一
一

放
所
訂
之
最
低
社
會
安
全
基
學
之
上
;

三
、
努
力
提
高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保
障
水
準
;

四
、
透
過
雙
邊
和
多
邊
協
議
或
其
他
方
法
，
以
逐
步

達
成
﹒
.

村
社
會
安
全
立
法
所
保
障
及
衍
生
之
各
項
權
益
，
不

但
為
本
國
國
民
所
享
有
，
同
時
亦
適
用
於
轄
區
內
之
其
他

策
約
國
國
民
。

口
藉
保
險
和
就
業
期
間
之
付
出
，
來
補
貼
、
維
護
並

恢
復
社
會
安
全
之
各
項
權
利
。

第
十
三
章

社
會
和
醫
療
扶
助
權

為
確
保
社
會
和
醫
療
扶
助
繼
之
有
效
行
使
，
黨
約
國

保
證•• 

)
、
對
無
力
維
持
正
常
生
活
之
貧
困
者
，
透
過
社
會

安
全
之
給
付
，
能
給
予
適
當
扶
助
;
有
病
時
，
亦
可
得
到

照
顧
。二

、
對
於
享
有
扶
助
者
，
不
得
因
此
而
誠
少
其
政
治

或
社
會
權
利
。

三
、
為
預
防
、
消
除
或
減
輕
個
人
和
家
庭
之
需
求
，

每
個
人
都
應
撞
得
來
自
公
共
或
私
人
的
建
議
和
幫
助
等
服

務
。

四
、
基
於
一
九
五
三
年
十
二
月
十
一
日
在
巴
黎
鱉
署

之
歐
洲
社
會
和
醫
療
扶
助
公
約
(
吋
H
H叩
開
口
B
M
v
g
p
白
o
t

口
J
N叩
口
已
。
口
。
口
∞
。
立
巴
拉
口
已
崑
叩
門
戶
戶
們
已
〉

m
M
U
E口
2

)
之
現
定
，
前
列
三
項
條
款
在
各
國
領
域
內
，
是
其
國
民

和
其
他
翁
約
國
國
民
共
同
公
平
享
有
之
權
利
。

第
十
四
章

獲
得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權
利

為
確
保
比
一
權
利
之
有
效
行
使
，
按
約
國
保
證•• 

一
、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，
揖
供
服
務
，
幫
助
社
區

中
之
個
人
和
團
體
，
增
進
福
利
和
發
展
，
同
時
使
其
適
應

整
個
社
會
現
境
。

二
、
鼓
勵
個
人
和
志
願
團
體
器
具
，
以
增
進
和
維
護

社
會
服
務
。第

十
五
章

保
障
殘
障
者
之
職
業
訓
練
、

霍
建
和
社
會
安
置
權

為
了
確
保
比
一
權
利
之
有
放
行
使
，
策
約
國
保
證•. 

一
、
謀
取
適
當
方
法
以
握
供
訓
轍
設
備
，
包
含
對
公

私
立
特
殊
機
構
之
設
備
補
助
;

一
一
、
採
取
適
當
方
法
安
置
殘
障
者
就
棠
，
例
如
特
殊

安
置
服
務
、
庇
護
說
業
設
備
和
鼓
勵
僱
主
僱
用
殘
障
者
之

方
法
。

第
十
六
章

一位一

家
庭
宿
受
社
會
、
法
律
和
經

濟
保
護
之
權

為
使
家
庭
能
撞
得
充
分
之
發
展
，
黛
約
國
保
證
透
過

社
會
和
家
庭
給
付
、
收
支
預
算
、
住
宅
提
供
、
新
婚
給
付

和
其
他
適
當
之
方
法
，
來
促
進
家
庭
生
活
之
經
濟
、
法
律

和
社
會
保
障
。

母
親
和
兒
童
的
社
會
和
經
濟

保
護
權

為
確
保
比
一
權
利
之
有
放
行
使
，
策
約
國
保
證
踩
取

第
十
七
章



所
有
適
當
和
必
要
的
方
法
，
以
達
此
一
目
的
，
包
括
建
立

或
維
持
適
當
的
機
構
和
服
務
。

第
十
八
章

在
其
他
鑫
約
囡
囡
內
獲
得
事

酬
工
作
之
權
利

為
確
保
此
一
權
利
之
有
效
行
使
，
策
約
國
保
證

•• 

一
、
給
予
現
行
法
令
一
個
從
寬
的
認
定
;

二
、
對
外
籍
勞
工
及
其
僱
主
簡
化
現
有
手
續
，
減
少

或
免
除
手
讀
費
及
其
他
規
費
;

三
、
放
寬
法
A
Y對
外
籍
勞
工
之
規
定
;

四
、
國
民
有
權
離
開
自
己
國
家
到
其
他
策
約
國
去
尋

找
一
個
有
酬
工
作
。

第
十
九
章

保
護
和
技
助
移
民
勞
工
及
其

家
屬
之
權

、為
了
確
保
此
一
權
利
在
轄
區
內
有
放
行
使
，
鼓
約
國

保
證
﹒
.一

、
提
供
適
當
和
兔
費
服
務
，
以
扶
助
外
籍
勞
工
，

特
別
是
在
撞
取
正
確
的
資
訊
上
。
在
國
家
法
令
許
可
下
，

探
取
一
切
適
宜
的
步
廳
以
對
抗
有
關
移
民
之
誤
導
宣
傳
。

二
、
在
境
內
採
用
適
當
方
法
，
對
移
民
勞
工
及
其
家

屬
提
供
離
境
、
運
送
和
接
待
服
務
，
同
時
在
有
關
注
令
監

督
下
，
在
運
送
過
程
中
提
供
適
當
之
健
康
、
醫
療
檢
驗
和

衛
生
之
璟
揖
﹒
，

三
、
移
入
和
移
出
國
之
間
，
促
進
各
種
合
私
的
社
會

口
有
義
務
去
執
行
憲
章
第
一
、
五
、
六
、
十
二
、
十

服
務
之
合
作
.
，

四
、
不
論
是
否
已
完
成
立
法
，
應
在
其
國
內
合
法
地

保
護
外
籍
勞
工
，
提
供
不
低
於
其
本
國
人
的
下
列
各
項
待

遇•• 

的
工
資
以
及
其
他
僱
用
和
工
作
條
件
﹒
'

臼
工
會
會
員
權
和
享
有
團
體
協
商
之
利
益
;

H
W住
宿
;

五
、
保
障
外
籍
勞
工
之
所
得
稅
、
保
費
及
工
會
會
寶

等
皆
與
其
本
國
勞
工
相
似
。

六
、
盡
量
但
成
攬
內
外
籍
勞
工
家
庭
重
眾
;

七
、
確
保
外
籍
勞
工
與
本
國
勞
工
相
同
享
有
本
章
所

提
各
項
福
利
;

八
、
不
隨
意
驅
逐
外
籍
勞
工
，
除
非
其
危
害
國
家
安

全
、
侵
犯
公
共
利
益
或
道
德
;

九
、
允
許
外
籍
勞
工
隨
其
意
願
'
匯
出
部
分
所
得
和

工
資
;十

、
本
章
之
保
護
及
扶
助
，
對
肝
、
自
僱
之
移
民
亦
可

適
用
。

四
、
第
三
篇
(
簽
約
國
所
採
取

之
措
施
)

第
廿
章

施

一
、
按
約
國
保
證•. 

心U將
會
透
過
一
切
適
當
的
方
法
，
去
追
求
本
憲
章
第

一
章
所
揭
示
之
目
標
，
就
如
第
一
篇
第
一
節
所
宣
誓
的
一

樣
﹒
'

三
、
十
六
、
十
九
等
七
章
中
的
至
少
五
章
條
款
;

的H除
了
前
段
所
選
擇
的
各
章
外
，
其
餘
第
二
篇
所
揭

示
的
章
節
，
黨
約
國
有
義
務
至
少
選
擇
其
中
的
十
章
或
四

十
五
節
來
執
行
。

二
、
依
照
前
節
臼
、
開
現
定
所
選
擇
的
章
、
節
，
如

經
按
約
國
批
准
或
承
認
，
均
應
通
知
歐
洲
評
議
會
秘
書
長

，
以
列
入
紀
錄
。

三
、
按
約
國
可
藉
通
知
秘
書
長
，
來
聲
明
其
採
行
了

第
二
篇
的
那
些
章
、
節
。
這
個
措
施
後
來
被
認
為
是
批
准

或
承
認
過
程
的
必
要
程
序
，
在
通
知
臼
期
的
三
十
日
後
，

即
開
始
生
效
。

四
、
當
都
鞏
固
臣
民
接
接
通
知
後
，
應
即
知
會
各
黨
約
國

及
國
際
勞
工
局
理
事
長
。

五
、
各
黨
約
國
應
建
立
過
合
其
國
情
之
勞
動
檢
查
體

制
。

一位一

五
、
第
四
篇

行
)

(
控
制
憲
章
之
執

第
甘
一
章

關
於
已
接
受
條
款
之
實
施
報

拉
回

黨
約
國
每
兩
年
必
須
依
部
長
委
員
會
(
吋
冒
口
。gt

B

言
g

巴
巴
古
拉
叩
門
回
)
所
規
定
的
格
式
，
送
報
告
給

歐
洲
評
議
會
秘
書
長
，
報
告
關
於
其
昕
接
受
憲
章
第
二
篇

各
項
條
款
之
執
行
情
形
。

第
廿
二
章

關
於
未
接
受
條
款
立
報
告



按
約
國
必
讀
依
部
長
委
員
會
之
要
求
，
定
期
報
告
有

關
其
未
接
受
條
款
之
情
形
。
部
長
委
員
會
亦
決
定
時
常
要

求
此
種
報
告
，
同
時
也
規
告
之
格
式
。

第
廿
三
章

報
告
之
〈
刀
進

一
、
會
員
國
應
將
第
廿
一
、
廿
二
章
規
定
所
應
提
的

報
告
，
影
印
分
送
給
依
第
二
十
七
章
第
二
節
所
成
立
之
政

府
社
會
委
員
會
支
會
中
所
需
邀
集
的
國
內
勞
資
團
體
(
此

類
勞
資
團
體
同
時
必
額
是
國
際
組
織
之
會
員
)
，
並
在
支

會
會
議
上
報
告
。

二
、
會
員
國
應
將
這
些
團
體
對
報
告
所
提
之
意
見
，

傳
達
給
松
書
長
。

第
廿
四
韋

報
告
之
測
試

依
接
第
二
十
一
、
二
十
二
章
所
應
提
報
泌
書
長
之
報

告
，
必
讀
經
過
專
家
委
員
會
測
試
。
同
時
依
第
二
十
三
章

第
二
節
應
提
給
日
秘
書
長
之
意
見
，
亦
領
提
交
專
家
委
員
會

。

第
廿
五
章

專
家
委
員
會

一
、
專
家
委
員
會
係
由
部
長
委
員
會
由
一
張
籤
約
國

所
提
名
，
最
正
直
和
有
資
格
勝
任
之
專
家
名
單
中
，
指
派

不
超
過
七
名
專
家
組
成
的
。

二
、
專
家
委
員
會
委
員
任
期
，
一
般
是
六
年
，
連
選

得
連
任
。
然
而
，
第
一
次
選
任
之
委
員
中
有
兩
位
任
期
為

四
年
。

三
一
、
在
首
次
選
定
人
選
後
，
部
長
委
員
會
應
立
即
選

出
四
年
任
期
之
兩
位
人
選

，。

四
、
補
選
接
替
未
任
滿
離
者
之
任
期
，
以
補
足
前
任

任
期
為
準
。第

廿
六
章
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之
參
與

應
邀
請
國
除
勞
工
組
織
指
扳
代
表
，
以
諮
詢
身
份
套

加
專
家
委
員
會
之
審
議
。

第
廿
七
章

政
府
社
會
委
員
會
之
女
會

一
、
資
約
國
之
報
告
及
專
家
委
員
會
之
決
議
，
獨
提

交
政
府
社
會
委
員
會
支
會
審
查
。

一
-
1支
會
由
每
一
會
員
國
指
派
一
名
代
表
組
成
，
同

時
也
邀
請
一
至
二
個
國
際
勞
工
和
雇
主
組
織
以
觀
察
員
身

份
，
參
與
會
議
提
供
諮
詢
。
同
時
，
它
亦
可
向
在
歐句洲
評

議
會
中
具
有
諮
詢
地
位
之
二
個
以
上
非
政
府
團
體
求
取
諮

詢
，
特
別
是
這
些
團
體
較
有
經
驗
之
問
題
，
如
社
會
福
利

、
家
庭
的
社
會
、
經
濟
保
障
等
。

三
、
文
會
必
頭
向
部
長
委
員
會
提
出
報
告
，
內
容
包

含
其
所
狸
致
之
結
論
和
專
家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。

第
廿
八
章

諮
詢
會

歐
洲
評
議
會
越
書
長
應
將
專
家
會
議
結
論
，
轉
送
諮

詢
會
，
諮
詢
會
也
應
將
其
對
這
些
結
論
的
意
見
轉
達
至
部

長
香
員
會
。

第
廿
九

部
長
委
員
會

支
會
之
報
告
，
經
過
諮
詢
會
之
諮
詢
，
加
上
三
分
之

二
會
員
之
通
過
，
部
長
委
員
會
能
給
予
錶
約
國
必
要
之
薔

告
。

六
、
第
五
篇
(
露
一
罩
之
簽
署
和

生
教
|
束
縛
和
限
制
)

第
如
章

戰
爭
和
國
家
危
急
時
之
削
弱

一
、
當
籤
紛
國
遭
受
戰
爭
或
國
家
危
機
之
時
，
可
減

弱
其
對
憲
章
之
履
行
義
務
，
以
應
緊
急
情
況
之
需
。
此
一

權
宜
措
施
，
並
不
與
其
在
國
際
法
上
應
負
擔
之
義
務
互
相

矛
盾
。二

、
黨
約
國
遭
受
緊
急
狀
況
，
需
誠
弱
憲
章
之
雇
行

義
務
一
段
時
間
時
，
獨
告
知
歐
洲
評
議
會
、
秘
書
長
，
並
說

明
其
取
採
此
一
措
施
之
理
由
。
而
在
緊
急
情
況
終
止
後
，

亦
讀
告
知
秘
書
長
，
並
再
次
機
續
執
行
憲
章
之
條
款
。

一
-
一
二
泌
書
長
在
接
接
前
項
通
知
一
後
，
頭
告
知
所
有
錯

約
和
國
國
際
勞
工
局
理
事
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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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冊
一
章

眼

串IJ

一
、
第
一
篇
所
揭
樂
的
權
利
和
原
則
之
質
現
與
第
二

篇
悔
款
之
質
施
，
不
應
有
任
何
約
束
和
限
制
，
除
非
是
法

律
和
民
主
社
會
必
獨
保
護
他
人
之
權
利
和
自
由
之
時
，
或



是
為
保
障
公
共
利
益
、
國
家
安
全
、
公
共
健
康
和
道
德
之

時
。

二
、
J憲
章
上
之
權
利
和
義
務
，
除
前
項
原
因
外
，
不

得
因
其
他
原
因
而
加
以
限
制
。

第
甜
二
章

民
主
法
或
國
際
公
約
與
憲
章

之
關
係

民
主
法
或
任
何
雙
邊
、
多
過
協
約
之
規
定
暨
已
開
始

實
施
或
正
要
開
始
實
施
之
公
約
或
協
議
之
現
定
優
於
憲
章

規
定
者
，
應
從
其
規
定
，
以
給
予
人
民
更
高
的
保
障
。

第
咐
三
章

透
過
團
體
協
約
來
實
施

一
、
對
於
第
二
篇
第
二
章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四
、
五

節
，
第
七
章
第
四
、
六
、
七
節
、
第
十
章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
、
四
節
條
款
之
實
施
，
有
些
國
家
係
透
過
勞
工
團
體
與
麗

主
、
麗
主
團
體
協
商
，
或
不
以
法
律
之
其
他
方
式
達
成
，

這
亦
被
調
為
憲
章
之
有
效
執
行
。

二
、
對
於
頸
透
過
立
法
方
可
達
成
目
的
的
國
家
，
必

須
以
法
律
來
執
行
憲
章
方
為
有
殼
。

第
冊
四
韋

施
行
地
區

一
、
憲
章
躍
在
該
約
國
之
首
都
地
區
施
行
。
每
一
黨

約
國
在
簽
署
或
認
可
憲
章
條
款
後
，
師
表
示
該
條
款
已
在

其
首
都
轄
區
內
生
效
。

二
、
黨
約
國
在
策
署
聲
明
中
，
可
選
定
全
部
或
部
分
，

非
首
都
地
區
來
實
行
憲
章
之
揖
定
。

三
、
在
秘
書
長
接
接
聲
明
之
第
三
十
天
後
，
按
署
之

憲
章
躍
在
前
項
選
定
地
區
內
生
效
。

四
、
黨
約
國
亦
可
在
聲
明
中
，
另
行
為
選
定
地
區
指

定
憲
章
之
生
放
日
期
。

J

五
、
秘
書
長
在
接
鐘
聲
明
後
，
應
即
通
知
其
他
策
約

國
和
國
際
勞
工
局
理
事
長
。

第
4川
五
章

益
署
、
承
認
和
生
效

一
、
本
憲
章
應
開
放
由
歐
洲
評
議
會
之
會
員
國
按
署

、
承
認
或
批
准
。
批
准
或
承
認
的
文
醬
醋
送
交
歐
洲
評
議

、

會
秘
書
長
。

二
、
本
憲
章
躍
在
第
五
份
承
認
或
批
准
文
書
遠
遠
後

之
第
三
十
日
宣
告
生
效
。

三
、
任
何
按
約
國
批
准
後
，
憲
章
將
在
承
認
或
批
准

文
章
百
邊
遠
後
的
三
十
日
後
在
其
轄
區
內
生
效
。

四
、
秘
書
長
應
知
會
所
有
錯
約
國
和
國
際
勞
工
局
理

事
長
下
列
寧
項•• 

生
效
的
憲
章
，
黨
署
國
家
和
接
著
邊
遠

的
聲
明
文
書
。

第
甜
六
章

正

修

歐
洲
評
議
會
會
員
可
向
秘
書
長
接
出
憲
章
值
正
案
。

秘
書
長
應
將
修
正
案
轉
知
其
他
會
員
，
並
將
其
交
給
部
長

委
員
會
研
究
和
諮
詢
會
提
供
建
議
。
任
何
經
部
長
委
員
會

批
准
之
修
正
案
，
應
在
所
有
按
約
國
通
知
秘
書
長
無
異
議

接
受
後
之
第
三
十
天
開
始
生
效
。
生
放
後
之
修
正
案
，
應

由
制
秘
書
長
知
會
所
有
會
員
和
國
際
勞
工
局
理
事
長
。

第
如
七
章
鹿

止

一
、
在
憲
章
生
效
起
五
年
後
或
連
緝
生
效
三
年
後
，

任
何
策
約
國
可
在
通
知
秘
書
長
六
個
月
的
告
知
期
限
後
(

秘
書
應
通
知
其
他
會
員
國
和
國
際
勞
工
局
理
事
長
)
廢
止

之
。
只
要
簽
約
國
不
少
於
五
個
，
則
此
一
廣
止
行
為
不
影

響
憲
章
之
效
力
。

二
、
任
何
按
約
國
亦
可
根
岫
跟
前
項
規
定
，
廢
止
其
所

認
可
憲
章
第
二
篇
的
任
何
章
、
節
，
只
要
挂
出
黨
約
國
目

前
所
實
施
之
章
節
敏
(
至
少
十
章
或
四
十
五
節
)
，
也
包

含
第
二
十
章
第
一
節
的
第
二
段
條
款
。

三
、
任
何
黨
約
國
可
根
據
第
一
節
之
扭
扭
定
，
廢
止
現

行
憲
章
或
憲
章
中
第
二
篇
的
任
何
章
、
節
在
其
指
定
轄
區

一的一

內
之
效
力
。第

甜
八
章

附

錄

本
憲
章
之
附
錄
是
其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部
分
，
用
以
證

明
黨
署
者
是
被
充
分
授
權
來
簽
署
本
憲
章
的
。

本
憲
章
以
英
、
法
兩
文
(
二
者
內
容
相
同
)
書
戚
，

黨
定
於
一
九
六
一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的
吐
倫
(
吋
眉
立
口
)
。

其
英
、
法
兩
丈
之
憲
章
影
本
應
存
於
歐
洲
評
議
會
之
檔
案

。
而
秘
書
長
應
將
此
份
具
保
證
效
力
之
影
本
傳
送
至
每
個

黨
署
國
。

〔
本
文
作
者
任
職
於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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